
澎湖縣政府縣務會議提案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使各單位及所

屬機關（以下簡稱各單

位）熟悉縣務會議提案

作業程序，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本點未修正

二、依據澎湖縣政府組織自

治條例第十九條規定，

下列事項應經縣務會議

決定：
(ㄧ)施政計畫及預算。

(二)縣規章及自治規則。

(三)提請澎湖縣議會審議之

其他案件。

(四)本府及所屬機關組織編

制調整事項。

(五)涉及一級單位或所屬機

關共同關係事項。

(六)縣長交議事項。

(七)其他有關縣政重要事項。

一、本點新增。
二、依據澎湖縣政府

組織自治條例第

十九條規定需提

送縣務會議審議

提案類別。

（刪除） 二、提送縣務會議審議案件

需檢附一層批示同意公

文（包含原簽及提案書

）送行政處編號，據以

排入議程。

ㄧ、本點刪除。
二、提送縣務會議審

議案件之流程與範本

業於修正第三點規定，

爰本點予以刪除。

三、各單位辦理前點事項，

提案應依下列程序簽辦

（流程圖如附件一）
(ㄧ)依程序應先行審查之案

件，應先送請各相關單

位簽註審查意見，完成

審查處理程序：

   1、屬自治法規、委辦規

則及行政規則之制（

訂）定、修正及廢止

三、提案應依下列程序簽辦：
（一）依程序應先行審查之

案件，應先送請各相

關單位簽註審查意見，

完成審查處理程序，

屬自治條例、自治規

則、委辦規則及行政

規則之制（訂）定、

修正及廢止（停止適

用）案件應先送請行

政處（法制）審查。

一、現行本點第一款

規定移列為本點

第一款第一目。
二、現行第五點規定

移列為本點第一

款第二目，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增訂追認案審查

處理程序，爰修

正本點第一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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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適用）案，應

先送請行政處（法制

）審查。

   2、屬墊付案應先加會財

政處、主計處。

   3、屬澎湖縣議會同意墊

付追認案，得免再會

辦相關業務單位審查  ，  

惟提案內容應與前提

送澎湖縣議會提案內

容相符。

(二)陳奉一層批准。

(三)製作縣務會議提案文件，

送一層核可。但屬自治

法規及委辦規則案，應

先經本府法規審查小組

審查通過，始得提送縣

務會議審議。

    非依前項程序辦理之提

案，行政處得拒絕排入

議程。

提案書格式如附件二、

三、四及書寫說明。提

案書中相關單位審查意

見欄應記載完整，內簽

文件不應附於提案書中。

（二）陳奉一層批准。

（三）製作縣務會議提案文

件（提案書相關單位

審查意見欄應記載完

整，內簽文件不應附

於提案書中），送一

層核可。 

      非依前項程序辦理之

提案，行政處得拒絕

排入議程。

五、 墊付案應先加會財政

處、主計處，並於提

案表辦法欄敘明「請

惠予同意墊付，並納

入年度預算，俟完成

法定程序後辦理轉正

」及提案表說明欄敘

明「依據各級地方政

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幾點第幾款規定辦理

」。

十、  提案書格式如附表，

內文字體為標楷體十

六，版面為直向橫書  ，  

設定邊界為上下各二

公分、左右各一點八

公分。

三目。

四、增列縣務會議提

案作業流程圖。

五、現行第十點規定

移列至第三款，

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提案書內容提案單位應詳

加審核校對，不得有文字

之漏誤。
    前項提案書「類別」欄應

依單位（機關）名稱書寫。

    提案書其橫式書寫數字，

應依「公文書橫式書寫數

字使用原則」規定書寫。

四、提案書內容提案單位應

詳加審核校對，不得有

文字之漏誤。
    前項提案書「類別」欄

應依單位（機關）名稱

書寫。

    提案書其橫式書寫數字

應依「公文書橫式書寫

數字使用原則」規定書

寫。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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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另先行協調之提案，請

先行完成協調處理程序再

行提案。

六、應另先行協調之提案，

請先行完成協調處理程

序再行提案。

點次變更

六、各單位提送縣務會議審議

案件，審議通過後即應照

案執行，若須修改，應另

案簽辦。

七、各單位提送縣務會議審

議案件，審議通過後即

應照案執行，若須修改

應另案簽辦。

點次變更

七、應提縣務會議審議之案件，

應注意作業時效，不得以

追認方式為之。如屬上級

機關年度內始核定補助經

費之墊付案，有時效上不

可抗力之迫切原因，需以

追認方式辦理者，應在簽

辦及提案書中敘明有關執

行時效之事由。

八、應提縣務會議審議之案

件，應注意作業時效，

不得以追認方式為之。

如屬上級機關年度內始

核定補助經費之墊付案

有時效上不可抗力之迫

切原因，需以追認方式

辦理者，應在簽辦及提

案書中敘明有關執行時

效之事由。

點次變更

八、為使與會人員能有充分時

間研閱會議資料，提案書

請務必在會議三日前將電

子檔以電子郵件方式送行

政處彙整，俾提前寄送研

閱。
    各單位主管應做好所屬提

案作業管理，避免在會議

資料寄送後或現場臨時發

送提案書要求審議。

九、為使與會人員能有充分

時間研閱會議資料，提

案書請務必在會議三日

前將電子檔以電子郵件

方式送行政處彙整，俾

提前寄送研閱。
    各單位主管應做好所屬

提案作業管理，避免在

會議資料寄送後或現場

臨時發送提案書要求審

議。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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